
4S 店的配件业务如何管理

1．配件库保管员在办理配件入库手续时，必须认真清点核对所购物品

与《配件采购申请单》中所列物品是否相符，以及有关人员的技术鉴

定意见，并据实填制入库单，记入库存材料台帐。 

2．配件部门负责人或配件库保管员要对所购进零配件的规格、名称、

产地、价格等进行全面验收，并确认合格后，方能在入库验收记录上

签字。 

3．配件库保管员对验收合格的配件要及时办理入库手续。 

A．对办理入库手续的配件要及时作帐，作帐以正式收发凭证为依据。

B．入库配件要及时制办配件专用卡，清楚入库配件的名称、型号、规

格、级别、储备额和实际储存量。 

C．配件入库后要统一登记，一物一档，统一编号，便于查询。 

4．配件保管员要注意处理好配件的库存保管事宜，要对配件进行合理

的分区、分架、分层管理，以便于电脑查询和出库，节省配件仓库的

使用空间。 

5．配件库保管员要努力做到安全库存：对于不常用的配件不宜储存过

多，对于易变形、易损坏的配件要谨慎存放，处理好配件仓库的安全

防火事宜，定期清仓、盘点掌握配件变动情况，避免配件的积压、损

坏或丢失，保证帐、卡、物相符。 



6．要与维修车间密切配合，认真做好旧配件的回收管理工作。 

7．为了及时掌握库存配件的变化情况，避免配件的短缺、丢失或超储

积压，必须每周定期对配件进行盘点。 

A．盘点的内容：查明实际库存的数量与帐、卡上的数字是否相符，检

查配件收发有无错误，查明有无超储积压、损坏、变质等情况发生。 

B．盘点的形式：盘点主要有永续盘点、循环盘点、定期盘点和重点盘

点等形式。 

“永续盘点”——是指配件保管员每天对有收发动态的配件盘点一次，

以便及时发现收发差错； 

“循环盘点”——是指配件保管员对自己所管物品分别轻重缓急，做出

每月重点日盘点计划，并按计划日进行盘点； 

“定期盘点”——是指在月、季、年度组织清仓盘点小组，全面进行盘

存清查，并造出库存清册； 

“重点盘点”——是指根据季节变化或工作需要，或因为某种特定目的

而对仓库物资进行的盘点和检查。 

C．盘点中出现问题的处理：对于盘点后出现的盈亏、损耗、规格串混、

丢失等情况，应组织复查落实，分析产生的原因，并及时予以处理。 

D．合理储耗：对易挥发、潮解、溶化、散失、风化等物品，允许有

一定的储存损耗。凡在合理储耗标准以内的，由配件保管员填报“合理

储耗单”，经批准后，即可转财务部门核销。正常储耗的计算，一般一

个季度进行一次。其计算公式如下： 

合理储耗量 = 保管期平均库存量 × 合理储耗率 



实际储耗量 = 帐存数量 － 实存数量 

储耗率 = 保管期内实际储耗量 ÷ 保管期内平均库存量 × 100% 

实际储耗量超过合理储耗量部分作盘亏处理，凡因人为的原因造成配

件丢失或损坏的，不得计入储耗内。 

E．盈亏和调整：在盘点中发生盘盈或盘亏时，应反复落实，查明原因，

明确责任。由配件保管员填制“库存物品存报告单”，经配件部门负责人

审签后，按规定报经企业主管领导审批。 

F．报废和削价：由于保管不善，造成霉烂、变质、锈蚀的零配件，在

收发、保管过程中己损坏并己失去部分或全部使用价值的，因技术淘

汰需要报废的，经有关方面鉴定并确认不能使用的，由配件保管员填

制“物品报废单”报经企业主管领导审批。由于上述原因需要削价处理的，

经技术鉴定后，由配件保管员填制“物品削价报告单”，报经企业主管领

导审批。 

G．事故处理：由于被盗、火灾、水灾、地震等原因，或因配件保管

员失职指使零配件数量和质量受到损失的，应作为事故向企业主管领

导报告，并按企业有关规定处理。 

H．调剂余缺：在盘点过程中，还应清查有无本企业多余或暂时不需用

的配件，以便及时把这些配件调剂给其他需用的单位。 

8．积压配件处理办法 

A．要查清楚积压配件的型号、名称、规格、数量、市场价格。 

B．在维修过程中尽量使用积压的配件，并参考市场价格。 

C．对积压配件适当削价处理。 



D．积极与配件供应商协商，争取以货换货。 

E．对于己经淘汰的车型配件，做为废件处理。 

9．旧配件管理办法 

A．维修车间修车所换下的旧配件，应以旧换新，由配件部门应集中存

放。 

B．车辆维修完工后，将旧配件进行清点，做好清洁、打好包，并填写

清单：如车牌、车型、旧零配件名称、数量等。 

C．如果车主要求带走的，便将旧配件放到客户车辆的尾箱里。如果车

主不带走的可利用旧配件，则存入旧配件库，不能利用的则作为废品

处理。 

D．对可利用旧配件要造册登记，进行统一分类管理。 

10．特约维修的旧配件处理办法 

A．特约维修的索赔配件应由该车型的特约维修负责人向本企业交待清

楚，维修车间换下的索赔旧配件应做好卫生清洁、打好包，填写好清

单，交有关人员进行索赔处理。 

B．本企业应指定专人作为索赔车型的协作人，以便于及时与厂方联系，

争取得到较好的处理结果。如不能及时结案，该协作人应即时将索赔

配件交配件部门保管。 

C．配件部门所收的索赔旧配件应分类保管，用专用记录本详尽登记每

次索赔旧配件的业务明细，以备日后查验。 

D．如违反本办法所规定的操作程序而造成旧配件遗失的，由违规者

照价赔偿。 



E．凡属索赔的配件必须经过有关人员的检验和有关负责人的确认，否

则不与索赔。 

F．任何人不得以配件索赔的名义向客户索取财物，任何人不得以非本

企业的更换件冒充本企业的更换件。 

G．要认真执行配件索赔前的检验规定，不够索赔要求的一律不予索

赔。 

11．废旧物品管理办法 

A．执行以旧换新制度，积极加强废旧物品的管理。 

B．对于更换下来废旧配件能够进行修理的，一定要进行修理；同时检

验其安全性和可靠性，检验合格的作为储备配件，降价处理（必须事

先与客户讲清情况）。 

C．对于没有修理价值的废旧物品，可以集中报废处理


